关于组织推荐2017年度武汉市科学技术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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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有关单位：
根据《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规定，武汉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工作从即日开始。现将2017年度武汉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推荐方式
2017年度武汉市科技重大贡献奖采取单位推荐和同行专家提名的方式进行；科技进步奖、国际科技合作奖、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奖、企业科技创新奖、科技协同创新奖、武汉专利金奖由所属辖区科技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推荐。
二、推荐条件
凡推荐2017年度市科学技术奖的候选人、候选组织、候选项目，必须符合《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其《武汉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同时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科技重大贡献奖
被提名人在高新技术领域和科学技术发展等方面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研究成果，曾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或荣誉称号，对推动我市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创造了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或者生态效益, 5年内主持完成的获奖项目累计实现产值（营业收入）亿元以上。
被提名人必须由推荐单位和三位以上同行科技专家提名（至少1名院士），每单位限提名1人。
科技重大贡献奖拟评选1名，奖金100万元。
（二）科技进步奖
推荐科技进步奖的成果应已取得武汉市科技成果登记号（评审、验收、行业准入、专利、植物品种权证书、软件登记证书等都可以进行登记），并在武汉地区实施应用1年以上(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应用)。
推荐重大工程项目的成果，须通过工程验收1年以上且运行正常 (在2015年12月31日之前应用)。
科技进步奖拟评一等奖10个，每个奖金20万元；二等奖30个，每个奖金10万元；取消三等奖评选。
（三）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被提名人同在汉的公民或者组织合作研究、开发，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向我市公民或者组织传授先进技术、培养人才成效特别显著，为促进我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与交流，做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者外国组织。
国际科技合作奖拟评选1名，只发证书。
（四）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奖
推荐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奖的企业应是年销售收入2000万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在本细分市场属骨干企业。转化成果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近3年单项成果转化后产生的利税累计达到1000万元以上。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奖拟评选不超过5个，每个奖金30万元。
（五）企业科技创新奖
推荐企业科技创新奖的企业应是成长性较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并通过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每年研发经费投入不低于上年度销售额的5%。
企业科技创新奖拟评选10个，每个奖金10万元。
（六）科技协同创新奖
推荐科技协同创新奖的组织应是市级以上认定的产学研技术创新联盟成员单位，承担了市级以上科研项目。
科技协同创新奖拟评选不超过5个，每个奖金30万元。
（七）武汉市专利金奖
推荐武汉市专利金奖的成果应该专利权属稳定且不存在纠纷，专利技术水平高、原创性强，对解决本领域关键性、重要性技术问题有突出的作用与特点；专利技术转移转化成效显著，专利产品市场前景广阔、占有率高，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重要作用，取得的经济或社会效益显著；专利权保护措施得力、成效显著。授权公告日在2012年1月1日（含）后被授予的发明、实用新型专利权（不含国防专利、保密专利）；一项专利作为一个项目申报。
武汉专利金奖每年评选5个，每个奖金20万元。
（八）市科技奖推荐项目中，若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项目或完成人，不予受理：
1、推荐项目不得存在知识产权纠纷或者在完成单位、完成人员等方面有争议的项目；
2、推荐项目不得涉密或涉及国家安全；
3、涉及动物实验的项目须开具实验动物审查合格证明；
4、已经获得过国家、省、市科技奖的项目不得再次推荐。
三、填报要求
1、推荐材料
《武汉市科学技术奖推荐书》是市科技奖评审的主要依据，推荐材料包括电子推荐书和纸质推荐书。推荐书应当完整、真实、可靠，文字表述要准确客观。纸质推荐书应将主件和附件装订成册，并提交2套（含盖红章的原件1套、复印件1套）。
2、附件要求
附件是推荐项目的证明文件和辅助补充材料，推荐不同类别的奖项应提交相应的附件材料。纸质附件材料应与电子版附件完全一致。
科技进步奖
主要知识产权证书：包括授权发明专利、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植物新品种认定证书、国际、国家或行业标准等。
第三方评价证明：包括国家相关部门的技术检测报告、验收意见、特殊行业准入证明。应用证明：该项目整体技术应用单位提供的证明，包括技术合同、协议书等。
经济效益证明：包括财务审计报表、销售合同、技术开发转让合同、税收证明等。
重大科技成果转化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知识产权证书；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近3个年度审计报告和会计报表、项目专项审计报告、税收证明；经技术合同登记机构认定登记的技术合同。
企业科技创新奖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证书、知识产权证书、高新技术产品认定证书、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
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企业上年度审计报告和会计报表、税收证明；
加计扣除研发费用归集表；技术（委托）开发、转让合同或研发立项任务书可作为研发投入的证明材料。
科技协同创新奖
联盟协议、联盟认定文件、立项任务书、项目验收证书、有关成果证明；
产学研合作项目须提供技术（委托）开发、技术服务、转让合同。
武汉专利金奖
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的专利文本（包括说明书、权利要求书、摘要等全本）；
参评专利项目已缴纳本年度年费的收据；企业提供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证明材料；年度财务报表；获奖证书、专利权人同意申报书。
3、填报流程
推荐单位凭用户名和密码登陆“武汉市科技局门户网站—服务事项—科技奖申报”（http:/www.whst.gov.cn），填写推荐书及上传附件（须是原件的扫描图片）。无账户单位可在网上进行注册。
推荐材料的电子版，统一采用PDF格式图形文件。推荐书纸质材料从“武汉市科技奖励申报系统”中导出后打印生成，连同附件胶印装订成册。
4、推荐时间
网上填报截止日期为4月30日；项目纸质材料请于2017年5月5日前报送武汉市市民之家1楼B40市科技局窗口，逾期不予受理。
四、推荐说明
评审结束后，除获奖成果原件存档外，其它材料均按保密规定销毁，请各单位做好推荐材料的保存工作。
联系地址：武汉市发展大道164号武汉科技大厦1607室
联系人：王兵       联系电话：65692159
武汉市科学技术局
2017年2月28日

